执法证件遗失声明

本人范德强，身份证号652825197907274516，系且末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人员，执法证号31070516013。因个人疏忽，所持执法证件（证号：31070516013）不慎遗失。

现声明该证件遗失作废，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，证件失效，相关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。本人将按规定申请补办，补办期间不再以该证件名义开展执法工作。

 特此声明。

声明人：范德强

联系电话：18997615966

日期：2026年2月4日

